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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人民政府
关于培育汽车货运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我县物流体系建设，推动汽车货运产业做大做强，切实增强汽车货运企业的市场综合竞争力，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扶持培养汽车货运企业
[bookmark: OLE_LINK1]㈠为扶持培养我县汽车货运企业，2016年，按当年汽车货运企业入库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县级财政实得部分，达到20万元的给予20%奖励，达到50万元的，50万元以上部分给予30%奖励，达到100万元的，100万元以上部分给予40%奖励；2017年，以2016年汽车货运企业入库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县级财政实得部分为基数，以后均以上年度为基数，按增量部分的60%给予奖励。2017年以后新增的汽车货运企业，第一年按2016年度奖励的标准执行，第二年以上年度入库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县级财政实得部分为基数，按增量部分的60%给予奖励，以上奖励每年结算一次，奖励全应用于企业发展生产，由货运企业依据县税务局出具的当年度完税证明（附企业发展生产的相关发票复印件）申请，县货物运输协会汇总报县交通运输局确认并报县财政局，由县财政局审核后予以拨付。
㈡鼓励在本县注册登记并在本县税务机关开票纳税的汽车货运企业新增车辆。以上一年度拥有货车总车辆数为基数，新增10吨以上的货车每辆一次性奖励5000元，牵引车每辆一次性奖励10000元；以上奖励每年结算一次，汽车货运企业凭新增货车发票复印件、营运证复印件报县货物运输协会汇总报县交通运输局确认后，由县财政局审核后予以拨付。购买本县车籍入户的二手车不享受本奖励政策，该车出户也不扣减新增车辆数。
㈢鼓励在本县注册登记并在本县税务机关开票纳税的货运企业建立规范管理制度，创评国家A级企业，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获评国家“AAA”、“AAAA”、“AAAAA”级的，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由企业获得A级证书后申请报县货物运输协会汇总报县交通运输局确认后，报县财政局审核后予以拨付；已获“AAA”级的企业获得升级的，按所获升级级差的奖励差额予以奖励；对已经是“AAA”级及以上的外地物流企业入驻本县注册登记并在本县税务机关开票纳税的，按上述同等级奖励。
㈣为鼓励汽车运输物流、快递、维修、美容（装潢、装饰、洗车）企业入驻沙县公路港，做大做强公路港，对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入驻沙县公路港的汽车运输物流、快递、维修、美容（装潢、装饰、洗车）企业，县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
二、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各金融机构要创新信贷产品，大力支持汽车货运产业发展。对规范组建的汽车货运企业因发展运力、吸引外挂车回迁落籍需要融资，应予以提供优惠贷款支持。货运企业应按商业银行具体要求办理有关手续。各金融机构对货运企业信贷支持额度作为年终考核内容之一。
三、进一步加大服务管理力度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2]㈠成立沙县扶持汽车货运产业发展协调小组，由县交通运输局牵头，县经信局、县财政局、县国税局、县地税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交警大队、县城市建设监察大队等部门配合，充分发挥县货物运输协会的作用，认真抓好本实施意见的组织实施。县各有关部门要从全县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为我县汽车货运产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各企事业单位，在选择货运企业和货物运输招投标时，应尽量选择在本县注册登记并在本县税务机关开票纳税的货运企业，有选择县外货运企业参与投标的，应把“在本县税务机关开具运输发票结算运费”作为投标入围的必备条件。县经信局、税务部门要加强监管，检查票源，防止税收外流。
㈡县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相关优惠政策，严禁任何部门向货运企业及生产性企业摊派收费。要加强对外挂车辆的认定，做好外挂车辆和新组建货运企业车辆的建档工作，建立外挂车辆登记和查询制度，对外挂车辆实施跟踪管理，尤其要防止本县车辆通过外挂再回迁以享受优惠政策，影响我县税费征管秩序。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㈢县公安交警部门对新增货车落籍和外挂车回迁要给予提供优惠和便利，对外迁车辆要按相关规定严格把关。县交通运管部门要以教育服务为主，为汽车货运企业发展提供便利，并督促机动车维修业和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在确保维修质量的前提下，为外挂车回迁提供优质服务。县交通执法部门要以治理超限运输为契机，加大打击车辆非正常外挂行为及车辆超限超载处罚力度，维护运输市场秩序，保护合法经营。
四、其他事项
㈠对企业、单位在申请奖励资金过程中，有弄虚作假骗取、套取奖励资金、虚开和接受虚开发票偷税漏税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县财政、交通运输部门有权追回被骗取、套取奖励资金，可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27令）的规定对当事企业、单位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㈡本实施意见自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试行，试行期间遇国家税收政策调整按新税收政策执行，原县政府出台的《沙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沙县汽车货运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暂行）》（沙政〔2012〕349号）、《沙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汽车货运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沙政〔2013〕342号）》不再执行。
㈢本意见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原出台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凡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沙县人民政府
2016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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